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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伯根法则与环境政策

规制工具使用数量多少，使用时间长短，适用对象选择是影响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

也是能否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辩证统一关系的重要原因。那么，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环境规制

工具组合？丁伯根法则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丁伯根法则，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要等于目标

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的。据此，在使用明晰产权、创建市场、税收手

段、收费制度、财政手段、责任制度等多种环境工具时，需明确环境目标，选择个数合理的环境政

策工具。然而，我国现有环境政策工具使用并不符合丁伯根法则。

从数量看，政策工具单一、数量过少，政策工具数量少于目标变量数量。许多情况下，我们都

期望任意一个环境政策都能一箭双雕，甚至一箭多雕，然而往往非但不能鱼与熊掌二者兼得，有时

甚至“按下葫芦起了瓢”。线性的污染治理基本上以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来配置，而污染标准是以工

业企业特征污染物为标准设定。以某造纸厂为例，我们的目标是降低造纸厂的污染排放，事实上这

个目标按照生产全过程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小目标，包括在源头上优化造纸厂的能源使用结构，在过

程中降低造纸厂的能源消耗总量，在末端处减少造纸厂单位能耗的污染排放量。目标有三个，而政

策工具只有废水污染物监测一个。政策工具个数小于目标个数，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将清水、污水

混合，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了，但污染总量并没有减少，更严重的是，水资源消耗也随之上升，引发

社会福利净损失。

从独立性看，政策工具相互不独立，甚至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有时，我们意识到政策工具

多样性的重要，进而采取多个政策工具来实现目标。然而，这些政策工具之间相互不独立。例如，

地方政府缺少治理污染的能力。在以省、市县为单位组织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由于三

个方面的原因缺少治理污染的激励：

一是环保投入激励不相容。地方政府积极治污减排，就要求环保投资力度加大，而在政府为主

导的环境保护体系中，环保投资来源于政府财政收益，财政收入的主体往往由重化工业、黑色金属

冶炼业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贡献，地方政府就缺乏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动力。

二是跨界治理激励不相容。在现有行政区划范围下，上游地方政府治理污染，本地的 GDP

和税收会减少，但受益的却是下游。这种“有成本、无收益”的结果使跨境治理成为一种非理性 

选择。

三是环境规制的激励不相容。中央有统一的环境规制标准，但执法尺度却由地方政府把握。如

果一个地方政府提升了执法尺度，别的地方政府却不提升，则本地企业的成本就会大大上升。在一

个全国性市场下，环保成本的上升，会对本地企业的销售额，进而本地的 GDP 和财税收入产生严

重的冲击。因此，提高环境规制也由于激励不相容成为地方政府的非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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